
芒市国土资源局关于举行《芒市5个乡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

（2015-2020年）（草案）》

听证会结果的公告

（第3号）

按照省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12月28日，在芒市国土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了《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草案）》听证会。会后芒市国土资源局认真梳理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草案）》听证报告，并送达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及各位听证代表（听证陈述人）。现将听证报告予以公布。

                            芒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28日

芒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芒市5个乡（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

（2015-2020年)（草案）》

的听证报告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国土资源局于2018年12月28日15:00-17：30，在芒市国土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了《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草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准备情况

听证事由：听取社会各界对《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草案）》的意见和建议。2018年12月13日我局与市法制办就举行听证会前期工作进行协调，按照有关规定，芒市国土资源局12月14日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站，公布了关于举行《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2015-2020年）（草案）》听证会1号公告，并在局公示栏进行了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会听证事项、代表结构、报名方式及报名截止时间。公告发布之后，因无人报名申请担任听证代表，采取了邀请的方式确定听证会代表，向18个单位发函邀请。经审定产生了23名听证代表、1名主持人、2名听证人、2名特邀听证代表、2名听证监察人、1名听证书记员，市国土资源局股所负责人参加旁听。2018年12月19日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站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和《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草案）》草案起草说明。
二、听证会召开情况

（一）听证会时间和地点

听证会时间： 2018年12月28日（星期五）15:00-17:30

听证会地点：芒市国土资源局三楼会议室

（二）听证议程

本次听证会听证代表应到23人，实到19人，因事不能到会4人，符合听证制度的规定。会议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1、听证监察人作听证会会前情况核实报告；

2、听证主持人说明听证主题，介绍参会听证代表； 

3、由书记员宣布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4、听证主持人就举行《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草案）》听证会作说明；

5、请编制单位昆明顺天科技有限公司汇报《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编制情况；由芒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赵兴山同志就听证的主要内容作说明；

6、听证代表对听证稿发表意见和提问，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让听证决策人或起草部门负责人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

7、听证代表对评估修改（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8、听证人或编制单位答辩，暂时无法答复的或有待商榷的会后统一协商；

9、听证会代表、听证人、听证监察人对听证会笔录进行审查并签名； 

10、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

11、听证会主持人作听证会总结。

（三）听证主持人

李茂新（芒市国土资源局党总支书记）
（四）听证人（决策发言人）

赵兴山（芒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邱广彬（芒市国土资源局规划股股长）

（五）特邀听证人

李怀韬（芒市人大农环工委主任）

徐岩买德（勐焕街道征地办主任）

（六）听证监察人

谢英杰（芒市纪委派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组副组长）
李秀华（芒市国土资源局组织人事股股长）

（七）听证代表

1.利害关系代表13人

赵明快（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闫茂鹏（芒市农业局土肥站副站长）   

郭兆平（芒市林业局资源股股长）

寸  韬（芒市水利局法制办主任）

乔玉祥（芒市发展和改革局投资股股长）               

杨  舒（芒市环保局科员）                    

雷  钦（芒市招商合作局科员） 

刀  静（芒市信访局副局长）           

郝  炜（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光才（芒市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建设科科长）

朗二喊（轩岗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刀放保（遮放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董礼萍（风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2.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2人

李怀韬（芒市人大农环工委主任，人大代表）

徐岩买德（勐焕街道征地办主任，政协委员） 

3.社会群众公众代表3人               

方岩亚过（芒市镇芒核村民委员会总支书记）

项岩相  （芒市镇大湾村民委员会总支书记）

李勒腊  （三台山乡邦外村民委员会总支书记）            

4.法律工作者1人

李丽萍（云南杰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5.熟悉听证事项的行业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相关企业和技术部门的代表3人

段应满（风平镇国土资源所所长）               

张正云（遮放镇国土资源所所长）

梁  娟（三台山乡国土资源所负责人）               

（八）听证书记员

康定青（芒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副主任）

（九）旁听人员

芒市国土资源局股所负责人等人员参加旁听

（十）听证人（决策发言人）说明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相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规〔2018〕278号）文件精神。通过规划评估修改，解决芒市近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与《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中安排的用地指标不相符的问题，为芒市各类建设项目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用地保障，保障各类用地的合法、合规、合理利用，使静态的土地规划与动态管理相结合，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统筹管控作用，促进芒市镇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

芒市、风平、轩岗、遮放、三台山5个乡镇在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规划新增建设用地1304.07公顷（占耕807.7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指标1043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指标261.07公顷。5个乡镇核减2018年以前已使用及正在组卷上报用地指标后，剩余现行规划指标为726.7公顷（占耕450.9公顷）。

1.修改后各类指标变化情况

⑴芒市镇规划修改后，上级下达指标中，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57.62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69.90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增加76.98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加57.6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58.3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52.92公顷。规划目标中，耕地保有量减少52.92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57.62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69.90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增加76.98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加57.6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58.3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52.92公顷。顷。

⑵遮放镇规划修改后，上级下达指标中，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20.69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11.67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不变。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增加9.02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加20.69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1.71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29公顷。规划目标中，耕地保有量减少1.29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20.69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11.67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不变。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增加9.02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加20.69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1.71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29公顷。

⑶风平镇规划修改后，上级下达指标中，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43.89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46.84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减少102.48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减少2.95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加43.89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45.8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5.88公顷。规划目标中，耕地保有量减少15.88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43.89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46.84公顷，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减少102.48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减少2.95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加43.89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45.82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5.88公顷。

⑷轩岗乡规划修改后，上级下达指标中，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21.87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16.41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增加5.46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加21.87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21.31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0.68公顷。规划目标中，耕地保有量减少10.68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21.87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16.41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增加5.46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加21.87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21.31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10.68公顷。

⑸三台山乡规划修改后，上级下达指标中，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减少1.56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1.56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不变，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减少1.56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减少1.56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0.29公顷。规划目标中，耕地保有量减少0.29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规模减少1.56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1.56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不变，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增减少1.56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减少1.56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0.29公顷。

2.修改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

⑴芒市镇农用地面积减少58.33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减少52.92公顷，园地面积增加4.83公顷，林地面积较少5.50公顷，其他农用地面积减少4.74公顷；建设用地面积增加57.62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增加69.90公顷，交通水利用地面积减少6.40公顷，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减少5.88公顷；其他土地面积增加0.71公顷，其中水域面积增加1.13公顷，自然保留地面积减少0.42公顷。

⑵遮放镇农用地面积减少11.71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减少1.29公顷，园地减少3.15公顷，林地减少6.63公顷，其他农用地面积减少0.64公顷；建设用地面积增加20.69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加11.67公顷，交通水利用地增加0.04公顷，其他建设用地增加8.98公顷；其他土地减少8.98公顷，全部为水域用地减少。

⑶风平镇调整区域内农用地面积减少45.82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减少15.88公顷，园地减少3.06公顷，林地减少7.21公顷，其他农用地面积减少19.67公顷；建设用地面积增加43.89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加46.78公顷，交通水利用地增加7.58公顷，其他建设用地减少10.47公顷。其他土地增加1.93公顷，全部为水域用地。

⑷轩岗乡调整区域内农用地面积减少21.31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减少10.68公顷，园地减少6.98公顷，林地减少2.03公顷，其他农用地面积减少1.62公顷；建设用地面积增加21.87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增加16.41公顷，其他建设用地增加5.46公顷。其他土地减少0.56公顷，全部为自然保留地减少。

⑸三台山乡农用地面积增加1.56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减少0.29公顷，林地面积增加2.03公顷，其他农用地面积减少0.18公顷；建设用地面积减少1.56公顷，其中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减少1.56公顷；其他土地面积未变化。

3.修改后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变化情况

⑴芒市镇允许建设区增加69.41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41.89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27.52公顷，禁止建设区未发生变化。

⑵遮放镇允许建设区增加11.67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8.01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3.66公顷，禁止建设区未发生变化。

⑶风平镇允许建设区增加44.93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3.1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41.83公顷，禁止建设区未发生变。

⑷轩岗乡允许建设区增加16.41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增加7.04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23.45公顷，禁止建设区未发生变化。

⑸三台山乡允许建设区减少1.5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增加0.88公顷，限制建设区增加0.68公顷，禁止建设区未发生变化。

4.修改后土地用途区变化情况

⑴芒市镇一般农地区增加49.37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减少5.96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减少64.49公顷，风景旅游用地区减少6.57公顷，林业用地区减少11.96公顷，其他用地增加39.61公顷。

⑵遮放镇一般农地区增加1.34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增加3.76公顷，风景旅游用地区增加8.98公顷，林业用地区减少14.70公顷，其他用地区增加0.62公顷。

⑶风平镇一般农地区增加124.00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减少117.70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减少15.40公顷，风景旅游用地区减少10.90公顷，林业用地区增加11.50公顷，其他用地区增加8.50公顷。

⑷轩岗乡允许建设区增加16.41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增加7.04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23.45公顷，禁止建设区未发生变化。

⑸三台山乡允许建设区减少1.5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增加0.88公顷，限制建设区增加0.68公顷，禁止建设区未发生变化。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

根据听证会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国土资源局认真进行了梳理， 19 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同意《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草案）》，并就下一步具体工作提出了 16 条意见和建议，经整理，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在规划修改上，对一些民生项目、预留用地项目要进行合理安排。

2、在规划修改工作中，加强对耕地保有量的保护。
3、支持水利建设项目，在用地指标安排上给予倾斜。

4、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在下次土地调规中，积极破解在水利建设项目上占用基本农田问题。

5、在规划修改中，认真核实规划修改范围是否与生态红线冲突，如发生冲突，必须避让生态红线。

6、对规划修改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对不符合国家供地政策的项目，建议不再安排用地指标。

7、对《草案》中建设用地指标数据上再进一步核对。

8、在今后规划修改中，对产业发展指标给予倾斜。

9、在今后规划修改中，在农村分家户用地上给予一定的用地指标。

10、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的宣传，提高群众的知晓率。

11、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尽量避免有项目无法落地的现象。

12、在用地上，关心关注乡镇的发展，统筹协调安排好乡镇用地，合理、合法使用土地。

13、在土地管理中，多加强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

14、在今后规划修改中，应遵循合理、合法、合规的原则，加强调规前调查研究，使调规方案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机结合。

15、在今后规划修改中，不能触碰基本农田保护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发展边界三条红线。

16、加强乡镇周边闲置用地的盘活，尽量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增量，保护耕地存量，优化土地结构和布局，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四、听证意见处理情况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16条意见、建议，芒市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基本属于我们在编制《芒市5个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2015-2020年）（草案）》过程中需要注意和加强的方面，部分意见、建议我们都建议予以采纳，其余部分意见、建议是对今后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中的一些要求和建议。采纳以下6条意见：
1、在今后规划修改中，认真核实规划修改范围是否与生态红线冲突，如发生冲突，必须避让生态红线。

2、对规划修改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对不符合国家供地政策的项目，建议不再安排用地指标。

3、对《草案》中建设用地指标数据上再进一步核对。

4、在今后规划修改中，不能触碰基本农田保护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发展边界三条红线。

5、在今后规划修改中，应遵循合理、合法、合规的原则，加强调规前调查研究，使规划修改方案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机结合。

6、在规划修改上，对一些民生项目、预留用地项目要进行合理安排。

                 芒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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